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程材料平行检验服务项目（2026-2028年）采购参数

一、项目概况（采购标的）
1、项目名称：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程材料平行检验服务项目（2026-2028年）。

2、服务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

3、投标人应对每个建设项目，进行统一折扣报价（报价保留两位小数），采购人将在服务期内按实际需求向中标人进行采购（折扣报价计算的金额包含技术服务费、专家评审费、人工费、材料费、差旅费、税费、食宿费及其他相关费用）。

4、采购人按照合同单价乘以最终实际完成的项目数量进行结算。
5、本项目预算总价为45万元。若在服务期内结算总金额达到45万元或合同所约定的履约期满，则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签订的合同自动终止。超过结算总金额的部分，采购人不予承担，由中标人自行负责。
检测清单：
	合同包
	品目号
	标的名称
	指标
	单价
最高限价

	1
	1-1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程材料平行检验服务项目（2026-2028年）
	以实际检测产品规范要求为准
	电线导电性能
	500元/组

	
	
	
	
	电缆导电性能
	1000元/组

	
	
	
	
	电线绝缘性能
	500元/组

	
	
	
	
	电缆绝缘性能
	1000元/组

	
	
	
	
	电线绝缘厚度
	300元/组

	
	
	
	
	电缆绝缘厚度
	600元/组

	
	
	
	
	电线机械性能
	1500元/组

	
	
	
	
	电缆机械性能
	3000元/组

	
	
	
	
	单根阻燃性能
	2000元/组

	
	
	
	
	耐火性能
	3000元/组

	
	
	
	
	保温材料燃烧性能A1级
	3000元/组

	
	
	
	
	保温材料燃烧性能A2、B1、B2级
	8500元/组

	
	
	
	
	漏电保护开关（动作电流、动作时间）
	3000元/组


技术和服务要求（以“★”标示的内容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

1、检测内容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工作的通知》（闽建办建〔2017〕55号）文件要求平行检验项目如下：

（1）电线电缆的导电性能（导体电阻）、绝缘性能（绝缘电阻）、绝缘厚度、机械性能和阻燃耐火性能；

（2）漏电保护开关的漏电动作时间和漏电动作电流；

（3）有防火性能要求的保温隔热材料燃烧性能；

若相关主管部门针对平行检验出具新的管理办法或标准，应按照新的管理办法或标准执行。具体收费标准可以参照《福建省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协会检测鉴定分会文件》（闽建质安协检[2023]3号），如部分参数没有在《福建省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协会检测鉴定分会文件》（闽建质安协检[2023]3号）内，双方自行协商。

2、质量标准：检测要求按照国家规范标准，且满足项目监管部门的验收要求。

3、根据《闽建办建[2017]55号》文件要求：建设工程材料实行平行检验时，平行检验频次不少于单位工程同类材料进场检验频次的30%且不少于1次，且尽可能涵盖所有规格。

4、平行检验相关检测规范

（1）电线电缆：《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交联聚烯烃绝缘电线和电缆》JB/T 10491-2022、《电缆的导体》GB/T 3956-2008、《额定电压1kV(Um=1.2kV)到35kV(Um=40.5kV)挤包绝缘电力电缆及附件 第1部分：额定电压1kV(Um=1.2kV)和3kV(Um=3.6kV)电缆》GB/T 12706.1-2020、《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或光缆通则》GB/T 19666-2019。

（2）漏电保护开关：《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BO） 第1部分: 一般规则》GB 16917.1-2014。

（3）保温材料：《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2012。

5、工期要求：
（1）检测单位收到采购人样品（含重新送检）及委托书后，应在21个日历天内完成检测并提交报告；每逾期一日，检测单位支付违约金1000元。
（2）签订合同后中标人需配合项目整体进度并根据项目验收需要提交完整的、有效的检测报告；

（3）实验室需配置项目检测所需的仪器及相关安全防护道具等；

（4）若出具合格有效的检测报告后，因中标人原因造成该项目未顺利通过验收的，中标人应无条件配合采购人根据验收需要重新进行检测并提交报告，费用不予增加。


6、成果及要求

验收资料包括全部的检测报告，相关资料以可读介质形式长期保存（含纸质）。

中标人负责编写检测报告、填报相关表单并按照采购人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检测并提交相应的结果报告。

备注：若采购人有特殊要求，需另行提供多份结果报告的，中标人应无条件配合，且打印文本费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中标人应自行承诺中标后，在服务期间内，保证所有的项目结果报告的真实、完整性，并为所有报告承担终身的法律责任。

未列入任务委托书的项目技术服务，中标人需根据采购人的要求提供第三方技术服务意见。

7、费用结算

以采购人出具平行检验检测项目的书面任务委托书为服务费用结算项目的凭据。

备注：其他未尽事宜待双方签订平行检测服务合同时再予以确定。

8、人员备案：签订合同时，中标方应将拟派项目人员（含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及检测小组人员等）的人员信息交由采购人审核，审核无误后进行备案，只有备案人员方可参与项目检测及验证工作。

9、人员变更：已备案人员本应出席或到岗，但因故确实无法出席会议或到岗的，需事先征得采购人同意，并安排其他不低于或相当岗位职责的人员代为参加，事后三天内需补书面请假，由采购人签字才生效。

10、若已备案人员未按规定到岗且未履行请假手续的，经采购人查实无误后，中标方应付违约金5000元人民币/次，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应赔偿损失。

11、中标方无正当理由不得更换拟投入本项目人员。若因特殊原因确需变更的，则需提前5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书面告知，同时提供变更申请及接替人员材料信息（接替人员的水平、能力资格资质不得低于被替换人）交由采购人审核，审核无误后方可变更。若中标方未经采购人同意，私自变更人员的，经采购人查实无误后，中标方应支付违约金1000元人民币/次，若连续发生2次或2次以上的，采购人有权没收履约保证金并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责任和损失由中标方负责，采购人有权依法向中标方索赔。

12、要求投标人需组建项目组，项目组人员主要工作为平行检验相关的检测，必要时协助采购人填写相关表单，相关标准按国家规定执行。

13、服务期内，采购人有开展平行检验相关技术研讨、企业服务、合法合规性检查等需求的，中标人须无条件配合相关工作。

14、服务期内，若遇国家、省、市等行业主管部门出台新的平行检验相关标准、规范，按照新出台的相关标准、规范执行。

15、投标人根据采购人安排，依法对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院区工程材料进行平行检验检测，并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作为工程监督管理依据。

三、商务要求（以“★”标示的内容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参数性质
	类型
	要求

	1
	★
	交货时间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

	2
	★
	交货地点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含茶亭院区、奥体院区和滨海院区）

	3
	★
	交货条件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验收合格

	4
	★
	是否邀请投标人验收
	不邀请投标人验收

	5
	★
	履约验收方式
	1、期次；2，说明：采购人按招标文件以及合同相关条款要求对服务项目进行验收，项目质量要达到工作要求，各项指标须达到采购要求。

	6
	★
	合同支付方式
	中标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监测报告后通知采购人，付款前中标人提供合法正规增值税发票，采购人收到检测报告及发票后按每次检测任务支付相应费用。

	7
	★
	履约保证金
	1、履约担保金额：为签约合同价的10%。

2、履约担保形式：以现金或银行保函的方式提交。
现金及银行保函方式须满足闽建筑[2013]29号的规定。履约担保以现金形式递交的，应由中标人基本账户转出；以银行保函递交的，应由中标人账户所在银行出具，所需费用由中标人承担。履约担保以银行保函方式提交的，中标人应对履约担保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发现提供虚假材料的，中标人承担一切后果并处罚如下：①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万元；②重新提供履约担保且必须以现金方式提交；③发包人如实上报行政主管部门，列入不良记录。
3、履约担保提交时间：中标人应在签订合同协议书后14天内，向采购人提交履约担保。若中标人签订合同后未按规定提交履约担保的，采购人可以视为其已放弃中标资格，并可单方面解除合同。
4、履约担保期限及退还：
期限：履约担保有效期应持续到合同服务期后28天止。

退还：到期后无未了事项，以现金形式提交的则无息退还，以银行保函的方式提交的，履约担保自动失效。
注：履约担保以银行保函的方式提交的，工期延长导致履约担保所增加的续保等费用，由中标人承担，且需在保函失效前14天内完成履约担保续保。


其他商务要求

★其他商务要求

（一）违约责任

1、因中标人原因造成合同无法按时签订，视为中标人违约，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中标人违约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中标人还需另行支付相应的赔偿。

2、因中标人原因发生重大质量事故，除依约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将按有关质量管理办法规定执行。同时，采购人有权保留更换中标人的权利，并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

3、合同生效后若有一方自行解除合同，应承担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如中标人自行解除合同，除赔偿采购人损失外，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

4、本项目不允许中标人以任何名义和理由进行分包、转包，中标人未经采购人同意将项目转包他人，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没收其履约保证金。

5、招标文件未明确的其它约定事项或条款，待采购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时，由双方协商订立。

四、其他事项
1、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若出现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强制性规定但招标文件未列明的情形，则投标人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强制性规定执行。

2、其他：

无

